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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
评建工作办公室

桂院评建〔2025〕5 号

关于印发《桂林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

“说指标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按照教育部、自治区教育厅和桂林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部署和要

求，学校全面启动并全力推进在 2026 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

格评估工作。40个观测点评估指标逐一评建合格，甚至出彩，是合

格评估迎评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为扎实推进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

评估各项工作，实现“以评促建”的目的，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

格评估总体工作安排，通过开展合格评估“说指标”工作，对标补差，

攻坚补短，分工进行观测点合格评建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依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

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 号）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

估指标体系》，贯彻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评建结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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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在建设”的评估方针，以全校上下实战演练为形式，以高质量通过

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目标，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整体办

学水平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组织开展“说指标”活动，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评估指标体系的科

学内涵和基本要求，进一步加深对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

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合格评估指导思想的理解，进一步推进观测点

的建设，进一步提高深度访谈应答能力，确保各指标观测点合格评建，

进一步加快推进我校合格评估工作，确保高质量通过本科教学工作合

格评估。

三、工作进度

（一）做好评估指标评建的分工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桂林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评建工作方案>

的通知》（桂院政质量〔2025〕2号）要求，将 40个观测点的各项指

标，逐一分解给职能教辅部门和二级学院落实评建工作，使得每个观

测点均能有且仅有一个牵头责任部门（排名第一的为牵头责任部门，

如需横向协调，由牵头责任部门提出配合要求，相关协同单位做好协

调工作），以明确责任、加强评建。（完成时间：2025 年 5 月 10 日前

责任部门：发展规划处）

（二）做好评估指标“说、建”工作

根据年底 90%评估指标任务合格达标的工作要求，在评建分工确

定后，各职能教辅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分头进行指标说、建结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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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具体工作过程中有困惑的，及时向评建办和分管校领导汇报，研

究解决办法。（完成时间：2025 年 6 月 30 日前 责任部门：各职能

教辅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）

（三）组织开展“说指标”汇报工作

为进一步加深各责任单位对观测点评估指标的内涵、基本要求的

理解，适时开展召开职能教辅部门和二级学院合格评估“说指标”汇

报会工作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。职能教辅部门主要从观测点评估指

标基本要求；观测点对应内容的学校客观现状（分析现状、查找问题

与差距）；判断是否达到合格要求，若已经达到合格要求，如何使该

观测点提亮增色；若不合格，应该采取哪些建设举措，完成哪些建设

任务使之达到合格要求；该观测点支撑材料目录（含已完成和未完成

的目录）等五个方面进行汇报。二级学院从院长说学院、教学副院长

说教学、教研室主任说专业、教师说课程等四个方面进行汇报。（完

成时间：2025 年 7 月 10 日前 责任部门：各职能教辅部门、各二级

学院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师生员工必须充分认识合格评估工作

的目的、意义和作用，要认真落实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、

评建结合、重在建设”的指导方针，高度重视“说指标”工作，广泛

宣传，精心组织，全员参与，加快推进我校合格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统筹安排，以“说”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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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职能教辅部门和各二级学院要扎扎实实、认认真真开展“说指

标”工作，紧紧围绕 40 个观测点基本要求，吃透指标内涵。同时，

对照三级主要观测点，延伸工作范围，深入挖掘支撑材料，及时总结

评建工作，确保阶段性规定任务的完成。

（三）科学分析，整改到位

各职能教辅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应充分理解评估指标内涵，明确各

类评估材料间的关系，各类材料力求做到观点明确、格式规范、体系

完备、特色突出、依据充足、支撑有力、结论可靠。各类数据统计及

分析要客观、准确、规范，符合评估要求。活动结束后，做好总结和

复盘工作，深入查找问题和分析原因，确保整改到位。

评建工作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5 年 5月 27 日


